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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2022. Issue 293 in the series 

 

TT Talk 第293期 

 

1．危险品安全顾问 

2．德国《商业尽职调查法》 

3.   诉讼与贸易中的程序 

 

 

1．危险品安全顾问 

 

自2000年1月1日起，欧盟第96/35/EC号指

令规定，从事公路、铁路或内河危险品运

输的雇主必须委任一名危险品安全顾问

（DGSA）。现在这一规定正在发生变化，

是现行规定已不满足实际需要了吗？ 

 

《欧洲国际公路危险货物运输协定》

（ADR）、《国际铁路危险货物运输条

例》（RID）和/或《欧洲内河危险货物运输协定》（ADR）中均有要求指定一名危

险品安全顾问（DGSA）。 

 

然而，《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IMDG）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条

例》对海运和空运货物却没有这样的规定。不管如何，对于危险品安全顾问来说，

谨慎的做法是要了解海运和空运方式下的法定要求，以及它们如何与公路、铁路和

内河运输方式相联系。 

 

有哪些要求？ 

 

危险品安全顾问负责协助企业预防分类危险货物相关的运输风险，特别是对人员、

财产和环境所构成的风险。该角色的职责还包括监控对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执行情

https://www.ttclub.com/news-and-resources/news/tt-talk/2022/tt-talk-changing-dangerous-goods-regulations/
https://www.ttclub.com/news-and-resources/news/tt-talk/2020/tt-talk-dangerous-goods-debate-count-u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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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并延伸到提供培训、向有关当局报告事故情况，以及调查相关事故或违反条例

的行为。被任命的危险品安全顾问还必须准备一份年度报告，概述危险货物运输业

务的情况。有关于该职业角色的全部要求请见ADR第1.8.3章。 

 

任何涉及通过公路、铁路或内河航道托运、包装或运输危险货物的企业都必须指定

一名危险品安全顾问。但是，主管当局（国有级别的负责机构）可以规定某些豁免

情况1。 

 

能否豁免一般受业务活动（特别是国家运输）、经营性质、是否运输放射性物质
2、是否适用特别规定3和所运输货物数量4的影响。 

 

鉴于上述情况，审慎的做法是，企业应评估是否有必要针对其具体业务去委任一名

危险品安全顾问，以及确认是否有符合相关豁免的情况。 

 

“评估是否有必要针对其具体业务去委任一名危险品安全顾问，以及

确认是否有符合相关豁免的情况” 

 

目前的变化 

 

2019年，ADR对法规进行了修改，指出那些被定义为“托运人”的企业只需要任命

一名危险品安全顾问。“托运人”在ADR中的定义是“代表自己或为第三方托运危

险货物的企业。如果运输业务是根据运输合同进行的，那么托运人是指运输合同中

载明的托运人”。 

 

这一变化于2019年12月31日起生效，并规定必要的任命必须不迟于2022年12月31

日执行。从2023年1月1日起，所有通过公路、铁路和内河运输危险货物的发货人

都必须指定一名危险品安全顾问。 

 

“2023年1月1日起，所有通过公路、铁路和内河运输危险货物的发货

人必须指定一名危险品安全顾问” 

 

指定一名危险品安全顾问 
                                                      
1 例如，详见 ADR 第 1.8.3.2 段 
2 详见 ADR 第 1.7.1.4 段 
3 详见 ADR 第 3.3 章节 
4 详见 ADR 第 1.1.3.6 段及其后各段，以及第 3.4 和 3.5 章节 

https://unece.org/DAM/trans/publications/ADR_2019_vol1_1818953_E.pdf
https://www.ttclub.com/news-and-resources/news/tt-talk/2021/tt-talk-ship-fires-often-start-as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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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必须决定是否培训并任命一名员工作为危险品安全顾问，或者可以选择与第三

方供应商签订合同，由第三方代表他们行事。然而，最重要的是要确保指定的危险

品安全顾问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来承担管理危险货物运输相关的风险。而在多个不

同地点经营的大型企业可能还要考虑任命一个以上的危险品安全顾问。 

 

限定性条件 

 

危险品安全顾问必须通过书面考试才能获得相关证书，该证书详细说明了适用的运

输方式以及个人有资格提供建议的危险品类别。该证书将在五年后到期，然后危险

品安全顾问必须参加进一步的考试以保持他们的相关资格。 

 

任何危险品安全顾问的首要任务都应是对企业与危险货物运输有关的业务活动进行

彻底评估。虽然以下并非详尽无遗，但评估应包括：确定要运输的危险货物类别，

它们是否有数量限制、或数量豁免、或其他任何可以豁免的情形，还有运输包装类

型的详细信息，同时确定个人的角色和责任、培训要求，以及是否有布置任何书面

程序及其适当性。 

 

危险品安全顾问的部分职责是确保他们（和企业）及时了解有关危险货物运输和处

理的立法和监管修正案、指导方针和行业良好实践。相关的法规通常每两年修订一

次，危险品安全顾问必须确定和评估现有的程序是否有必要进行变更，并将其传达

给所有相关人员。 

 

结束寄语 

 

要求托运人指定一名危险品安全顾问可能会对行业安全产生积极影响。对托运人企

业而言，通过供应链了解更多的运输风险是非常有益的，同时在他们将商品带入供

应链后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这一行为将受到广泛欢迎。托运人也将在货物包装、

分隔或装箱上出现潜在问题之前就能发现问题，从而提高了业务效率。早期且成功

的干预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延误和相关成本。 

 

但是，如上所述，这种指派角色的立法要求并不适用于海运或空运，尽管它本可能

有助于实现多式联运上的运输安全。此外，确保不同的供应链企业了解并遵守危险

品法规并不能确保一切都能正确完成。例如，对危险品进行完整且正确的分类（由

发货人来执行）很可能需要一位科学家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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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感谢EXIS Technologies的Will Bartle先生对本文的撰写所提供的帮助。 

 

 

2．德国《商业尽职调查法》 

 

在TT Club，我们经常强调尽职调查的重要

性。由于绝大多数贸易和运输交易都是在

没有机会与您的交易对手见面的情况下进

行的，因此需要严格的流程来保护您自己

的业务，并进一步加强安全保障。在德

国，已通过立法支持尽职调查是一项可喜

的发展，尽管这一立法是从人权的角度出

发的。 

 

2023年1月1日，德国2021年7月16日通过的《供应链企业尽职调查法》

（Lieferkettensorgfaltspflichtgesetz）将生效。联邦政府认为，德国公司的业务大量

牵涉全球的销售和采购市场，因此在整个供应链中会面临潜在的人权问题。所以该

法律的通过是应2016年国家行动计划的要求，该法案的执行以自愿为前提，目前

只有13-17%的公司执行了。 

 

从2023年1月1日起，新法规要求在德国注册、员工人数超过3000人（2024年1月1

日起人数超过1000人）的公司须承担起保护且尊重国际人权的责任，并履行相关

义务，要求这些公司实施一系列保护措施。在德国设有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的外国注

册公司也在该法规的纳入范围之内，派驻海外的员工也包括在员工总数中。 

 

与欧盟其他成员国立法情况或全球普遍情况相比，德国法案的适用范围相当广泛。

该法案适用于整个供应链上各种层出不穷的直接和间接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强迫劳

动、童工、歧视、无视职业健康和安全措施以及环境破坏。这项新的立法有意成为

一个潜在的榜样，并在欧盟成员国和欧盟机构内部引发一场关于此类立法的讨论，

以及可能会给国际供应链带来的益处。 

 

“这项新的立法有意成为一个潜在的榜样” 

 

这些义务适用于任何分支机构或业务领域，并且明确不限于对直接供应商采取适当

的尽职调查措施，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延伸到采购链下游的所有直接供应商的分包

商，无论认识与否。 

https://www.ttclub.com/news-and-resources/publications/stoploss/stoploss-due-diligence/
https://www.ttclub.com/loss-prevention/supply-chain-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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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法庭上能代表受人权侵犯的人仅限于某些机构的索赔人，如工会和常设的非

政府组织，但在国内建立的司法救济途径至少在中期会产生一些实际可感知的影

响。 

 

适用哪些义务？ 

 

虽然该法律规定了一系列不同的职责，但核心要素是为整个供应链建立适当的风险

管理系统。公司有义务不仅要对自己的业务运作做单独的风险分析，也要对其所有

直接和间接供应商的业务运作进行单独的风险分析。 

 

公司随后有义务采取适当和有效的措施防止侵权。此外，必须设有可用的工具和程

序，以便在发现侵权行为时尽量减少或防止侵权行为的影响。这些工具措施必须被

指定记录在案。 

 

此外，每个公司必须指定至少一名负责人，对所采取的尽职调查措施进行内部监

督，并定期向董事会报告。公司必须为任何受到人权侵犯行为或受人权风险影响的

人建立有效的投诉程序。 

 

企业还必须起草一份关于尽职调查措施已成功且有效的年度公开书面绩效报告，并

提交给控制机构—— 联邦商务和出口管制办公室（Bundesamt für Wirtschaft und 

Ausfuhrkontrolle，BAFA）进行审查。 

 

该新法规既没有规定尽职调查成功的必要条件，也没有规定其保证责任。相反，受

其影响的公司必须要能够证明，考虑到所进行的风险评估，他们已引入了可行且适

当的风险管理流程。 

 

“受其影响的公司必须要能够证明，考虑到所进行的风险评估，他们

已引入了可行且适当的风险管理流程” 

 

撇开因卷入侵犯人权而造成的商业声誉损失不谈，预期的罚款金额也并非微不足

道，罚款金额可高达集团年营业额的2%，并会被排除参与商业公开招标。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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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鉴于该法规是在2021年7月通过的，预计从2023年1月1日起，受该法规

影响的许多大型企业已经在其业务范围内建立了相关基础措施，以遵守新的要求。 

 

然而，鉴于该法规的适用范围广泛，可以预期这些规则也将对小型企业产生一些影

响，例如当大型合同伙伴要求他们签署合同时，加入涉及保护人权的条款。 

 

政府将尽职调查和合规义务扩大到将环境污染行为作为同等侵权行为的做法具有同

样深远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有关的污染行为构成了间接侵犯人权（例如，由于

饮用水源的污染）。 

 

我们非常感谢TT Club的通代合作伙伴PANDI SERVICE J&K BRONS的Florian Block在撰

写本文时提供的帮助。 

 

 

3.   诉讼与贸易中的程序 

 

新加坡法院最近的一项上诉判决澄清了法

院的程序惯例。然而，该判决更广泛的应

用实际上涉及到确保“了解您的客户”

（KYC）和尽职调查程序的健全，以便在

处理交易过程中相当常见的更改请求时，

可以提供多一层的保护。 

 

案件事实 

 

某船方在没有收到正本提单的情况下交付了货物。原告银行就该批货物提供了贸易

融资，所以以提单持有人的身份提起了海事诉讼，扣押了该船舶并获得了担保后，

释放了该船舶。但随后发现，在货物实际交付时，银行并没有持有这些提单，而是

将它们寄给了客户。后来这些提单被承运人转换了一套新的。 

 

银行以承运人在银行不知情且不同意的情况下错误地调换提单为由，申请将其“未

出示正本提单的情况下交付货物”的索赔修改为违约和过失。这使银行脱离了运输

合同，丧失了对货物的利益。 

 

于是承运人在新加坡法庭上辩称，扣船令应该被搁置，因为银行方的诉因已不存

在。 

https://www.ttclub.com/news-and-resources/publications/tt-brief/due-diligence/
https://www.ttclub.com/news-and-resources/news/tt-talk/2021/tt-talk-legal-eagle-not-a-bill-of-lading/
https://www.ttclub.com/news-and-resources/tt-live-a-tt-club-podcast/season-1-contractual-challenges/episode-5-contract-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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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 

 

承运人的观点在一审就失败了，即使试图借助香港过往的判例也无济于事。在香港

的案例中，最初的扣船令是根据海事管辖范围以外的一项索赔发出的——即未清偿

船舶的购置款。和本案不同，它是海事管辖范围内一项有缺陷的诉讼请求。 

 

该承运人还违反了新加坡民事诉讼程序中规定的“关系回溯规则”（relation back 

rule）。这样做的影响是，一项修正不是从它作出之日起生效，而是从它修正的原

始文件之日起生效。因此，法庭作出的修正可以纠正最初有缺陷的诉讼请求。没有

了新的诉讼理由，现在所请求的事实在最初的诉讼之日就已经存在，而且货物是错

误交付的。 

 

上诉法院同意，原索赔可以在一审裁决基础上进行修改。但是，没有任何规则允许

在原先的索赔要求被放弃并被修正后的情况下，对原先已发出并执行的扣船令可以

进行修正。 

 

因此，一审判决被推翻，扣船令被撤销，担保函被送回船上。（如果扣船令没有被

执行，就可以根据新的事实提出新的申请。） 

 

结论 

 

法院在一审时强调，它使用的是最重要的自由裁量权，并补充说，未来的案件应取

决于具体的事实。然而，它的裁决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即索赔人可能会被诱惑不顾

后果地编制诉讼事由，以促成扣船，因为他们相信诉讼理由中的任何缺陷都可以在

之后得到纠正（一种“霰弹枪方法”）。 

 

业内建议，承运人应该通过有效的“了解您的客户”条款来加强其标准操作程序，

并在可行和适当的情况下获取担保，以保护自己的立场。 

 

在英国法律中也存在“关系回溯规则”。然而，它被描述为一种“经验法则”（除

非该问题是由1985年限制法案裁定的），由法院酌情适用，以获得公正的结果和

收取适当的费用。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法院很可能也会撤销扣船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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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IL INTERNATIONAL CO LTD 诉 INTERESTS OF CARGO ON JEIL CRYSTAL (The “JEIL 

CRYSTAL”) [2022] SGCA 66 

 

我们非常感谢伦敦HFW律师在为本文的撰写所提供的帮助。 

 

 

结束语 

 

我们真诚地希望上述内容对您的风险管理有所帮助。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或有

任何意见，请给我们发电子邮件。我们期待着您的回音。 

 

百富勤·斯托斯-福克斯(Peregrine Storrs-Fox) 

风险管理总监 

TT Club 

 

TT Talk是TT Club不定期出版的免费电子通讯文件，原稿由TT Club伦敦发放，其地址

是英国伦敦芬彻奇街90号，邮编EC3M 4ST。( 90 Fenchurch Street, London, EC3M 4ST, 

United Kingdom) 

 

您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阅读本通讯和过去所有的通讯文件，网址是： 

TT Talk: moving from compliance to integrity (ttclubnews.com) 

 

我们在此声明，TT Talk 中的全部内容仅供参考，不能代替专业的法律意见。我们

已采取谨慎措施，尽量确保此份电子通讯的材料内容的精确性与完整性。但是，编

者、文章材料的撰写者及其他相关工作人员，以及 TT Club 协会本身，对于任何依

赖 TT Talk 信息内容所造成的灭失与损害将不承担法律责任。 

https://ttclubnews.com/2RU-850WS-14A77BE39122EB78WBHHIN5CAD606EC3BBEA7C/cr.aspx

